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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时年59岁的马某入职某酒店，从事保洁工
作，双方未签订相关合同，仅口头约定工作期限为两年。
2023年9月，马某听说同事李某（37岁）离职后将某酒店
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及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马
某遂在离职时将该酒店诉至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要求
该酒店赔偿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及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的经济补偿金。法院受理后，经法官耐心地对马
某进行释法明理，最终马某明白了自己与李某的区别，向
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相关规
定，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依法享受基
本养老待遇”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本案马某在入职被告某酒店时为
59周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马某与该酒店无法构成劳动关系，仅能构成劳务关系。
  马某提及的同事李某，入职时未达到退休年龄，应认
定李某与该酒店之间属于劳动关系。入职时，该酒店未与
李某签订劳动合同，后又主动与李某协商一致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故李某主张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应当
得到支持。而本案原告马某与被告某酒店建立的是劳务关
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调整范畴，故
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无法得到支持。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原告洪某与被告李某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约定李某承租洪某出租的一套房屋，房屋租赁期限
为2017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约定租金标准为每月
6000元，一个租赁年度结束后，下一个租赁年度房租每月
增加200元，以此类推直至合同期满。合同中还约定押金
为6000元，在合同到期或解除后，抵扣应由李某承担的租
金、违约金等费用，剩余部分如数返还。合同期限届满
后，双方通过微信沟通续租一年，租金标准为6600元，后
又续租一个月，租赁期限至2023年6月30日。
　　2023年6月底，李某向洪某提出解除合同并退还押
金，洪某同意解除合同。6月25日，李某从租赁房屋内搬
离，但洪某收房时发现屋内仍遗留李某部分物品未搬出，
因此不同意退还押金。在此情形下，李某拒绝交还房屋钥
匙。6月30日，洪某将房屋换锁，安装监控。后洪某联系
李某清空屋内物品，李某未予回复。
　　洪某认为，李某在租赁期满后，未及时清空房屋内遗
留的物品，造成房屋无法正常使用，给自己造成损失，起诉
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11月7日期间的
租金34000元（按照每月8000元标准计算，根据市场价格主
张），同时要求李某归还剩余钥匙并清理房屋内遗留物品。
　　李某则表示，其于2023年6月25日就搬离租赁房屋，
并口头告知洪某已将房屋腾空，同时也将部分钥匙交还至
中介处，因此双方的租赁关系已于当日解除。关于房屋钥
匙交还问题，李某表示，2023年6月25日将常用的木门大
门钥匙交至中介，防盗门平时不使用，遂忘记归还，卧室
房门一直未锁，因此其余钥匙未归还。另外，李某表示因
双方当时关系较好，搬走时曾告知洪某房屋中遗留物品归
洪某自行处理。李某认为，自洪某将房屋钥匙更换、安装
监控后，自己从未进入该房屋，更未使用该房屋，因此不
同意向洪某支付该期间的使用费。
　　诉讼过程中，洪某提交的若干涉案房屋照片，可以证
明涉案房屋内留存李某的一张上下铺床、若干柜子等。双
方于2023年11月7日至涉案房屋处，李某将涉案房屋其余
钥匙归还洪某，并将房屋内的物品清出。
　　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于2023年6月25日
搬离涉案房屋，并根据洪某要求已将涉案房屋木门钥匙交
到房产中介处，因此，洪某已于2023年6月25日实际控制
涉案房屋，涉案租赁合同于该日解除。考虑到涉案房屋内
有李某未清空的部分物品，洪某曾要求李某清空物品而李
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告知洪某放弃房屋内物品，李某应
当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同时洪某作为出租方具有及时收
房、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其不得以屋内有承租人的物品
为由无限期主张房屋占有使用费。因此法院酌情判决李某
支付洪某2023年6月26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的占有使用
费1100元，同时，驳回洪某其他诉讼请求。鉴于李某此前
的押金洪某未退还，洪某应将扣除1100元占有使用费后的
剩余押金退还至李某。
　　一审宣判后，洪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
判。该案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
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
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
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出租人洪某在承租人李某实
际搬离房屋、合同解除后，虽然李某仍有部分物品遗留，
但洪某未及时收房、避免损失扩大，亦应当承担由此产生
的不利后果。
　　法官建议，出租人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条款时应
当尽量考虑到房屋交付以及遗留物品处理条款，事先在合
同中明确约定屋内遗留物品可由出租方自行处理等，避免
产生纠纷。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届满时，应及时履行相关义
务，如腾退房屋、清空物品等，确保不影响房屋的正常使
用或再次出租，避免因履行义务不当给出租人造成损失。
若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租人可在处
置承租人财物时，及时通知承租人并给予清空物品的合理
期限。     本版文均据“山东高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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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虽一字之差，却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退休后继续工作的人员，与单
位形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一起通过陕
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来了解
相关法律知识。

　 租房过程中，合同到期后不续租，退租是不可
避免的环节。租客退租后，若未清空个人物品，房
东能索要房租吗？通过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
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来了解相关法
律知识。

  法官表示，构成劳动关系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要求
对方支付双倍工资，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也是在劳动关系中才能适用
的。但如果是劳务关系，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签订劳务合同对相关事宜进行约
定，就不能要求用人单位进行上述双倍赔偿及经济补偿。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存在以下区别：
  权利义务不同。劳动合同的双方主体间不仅存在财产
关系，还存在着人身关系，劳动者必须遵守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隶属关
系，用人单位负有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等法律责任；劳
务合同的双方主体之间只存在财产关系，双方法律地位平
等，不存在隶属关系，提供劳务一方无须成为用人单位的
成员。
  救济途径不同。劳动争议需要仲裁前置，争议一方应
先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不服劳动仲裁，在法
定期间内才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劳务合同纠纷出现后，争
议双方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须仲裁前置。
  适用法律不同。劳动关系主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
约束；劳务关系则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
合同编、侵权责任编等民事法律规范调整。
  合同形式与内容不同。劳动关系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务关系可以是书面合同，
也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其他形式，合同内容主要由
双方协商确定。
  待遇与保障不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除获得工资报
酬外，还享有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而在劳务关系中，
提供劳务者一般只获得劳务报酬，不享有社会保险、福利
待遇等。


